
2025

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(第四版)
職場罷凌專章重點

李毅醫師
法制長





51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(第四版)
114年2月21日公告修訂

放寬申訴條件 【附錄七】

• 鼓勵勞工通報任何「疑似」不法侵害行為，即使該狀況或行為
尚未造成傷害，為預防事件發生，皆應申訴或通報。並將「受
害者/加害者」改為「申訴人/被申訴人」。

適用範圍擴展
• 明確規範「非正式僱員」，要求企業不僅對受雇勞工，還要對
「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的工作者」適用同樣的保護機
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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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定義5種「職場不法侵害」的類型

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(第四版)





冷暴力(冷落、孤立）

•沒有明顯的肢體傷害、沒有強烈的言詞衝突、沒有高聲軒昂的怒
吼叫囂，一切的暴力過程都是在隱微、模糊、缺乏明確證據、判
定上模稜兩可、無法立即看見傷害感受痕跡的細微冷慢過程中發
生，但其結果卻如同真實暴力一般殘忍、惡劣、令人受傷，受害
者之脆弱與難以康復，往往比明顯暴力更為嚴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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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具體義務

根據上述法規，雇主須履行：
❶風險評估：定期辨識高風險情境（如輪班、面對客訴）。
❷預防措施：制定反霸凌政策、設置匿名申訴窗口。
❸事後處置：成立公正調查小組，提供受害者心理諮商。
❹教育訓練：每年至少1次課程，強化員工法律認知與應對技巧。



嚴格證據法則 寬鬆證據法則





過去的判決



士林地方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76號民事判決

•以敵視、討厭、歧視為目的，藉由連續且積極之行為，侵害人格
權、名譽權、或健康權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，亦即必須達到社會
通念上認為超過容許之範圍，才能稱為職場霸凌，並非同事間相
處偶爾有摩擦、衝突、不愉快、疏遠就能構成職場霸凌。



5 【職業安全衛生法】部分條文修正草案
勞動部114年3月28日預告

各界對於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，可於預告期間
(114年4月11日前)提供勞動部，俾儘速完成相關法制作業



特別增訂「職場霸凌防治專章」











出現職場霸凌的狀況時
主管處理步驟



電話分機：13608
（人資劉曉諭主任）

申訴電子信箱: 
resume@tzuchi.co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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